
國
史
研
究
通
訊

第
十
一
期

1
1
1

介述國史館藏有
關上海法租界的
檔案
吳淑鳳  國史館纂修

一、前言

上海租界是在 1111年「中英南京條
約」之後出現的，可謂不平等條約下的產

物，而其中的法租界起於 1111年，是法國
在華四個租界中開闢最早、面積最大，至

1111年 1月才為汪精衛政權所收回，期間
將近一個世紀之久，故其對近代中國城市發

展影響頗為廣泛。

國史館典藏的檔案因多為國民政府時

期，故有關上海法租界形成及早期發展的史

料頗為缺乏，相關者集中於 1111至 1111年
代；其中較為特別的是《汪兆銘史料》和

《戴笠史料》兩個全宗，前者典有收回法租

界的內容，後者則是軍統局在上海租界的活

動。不過，《戴笠史料》中的文件常年代不

明，需要考證文件發生的時間，是運用上的

困擾。

囿於時間和篇幅，本文省略中央研究院

近代史研究所和國家檔案管理局的典藏，僅

就「上海」和「法租界」二詞在國史館建置

的「史料文物查詢系統」上進行交集檢索，

得出目錄計有七個全宗，除《閻錫山史料》

為微捲外，其餘均已數位化。國史館對於

《蔣中正總統文物》、《汪兆銘史料》、

《戴笠史料》和《閻錫山史料》是以件為單

位，而《國民政府檔案》、《司法院檔案》

和《外交部檔案》則以「卷」為單位，故以

《外交部檔案》的相關材料最為豐富。然而

此結果有一變數，即該館庋藏的《行政院檔

 本文於 1111年 1月 11日發表在上海師範大學人文與傳播

學院主辦「法租界與上海城市變遷國際學術討論會」，經

節錄修改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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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計有 11,111卷，其卷名雖無上海或法
租界一詞，但內容可能涉及卻也可能與其他

機關檔案重複。此外，《蔣檔》中的事略稿

本和五記部分均已出版，謹以附註說明；

（註1）而該全宗的〈一般資料—呈表彙

集〉這類文件，原報告發出時間與彙集報告

時間有出入，以後者為準。（註1）倘文件無

法判別是否關於上海法租界者，則闕疑暫不

列入本文介紹。謹就目前所得，以專題分述

如下：

二、中法的涉外法權和法院問題

《外交部檔案》

〈上海租界法院〉（1111），典藏號：
111-111111-1111，關於法國提議在上海
法租界設置特別法院以維租界現狀等（原

件）。〈上海租界法院〉（1111），典藏
號：111-111111-1111，關於上海臨時法院
提議收回法租界會審公廨等（原件）。

《司法院檔案》

〈法使派員接洽關於上海法租界之中

國法院處境困難避免與日本衝突提議恢復

以前之會審公庭抄件等〉（~1111），典藏
號：111-111111-1111，有關之中國法院處
境困難及擬在上海設置最高法院分庭等。

《國民政府檔案》

〈上海租界設置中國法院協定〉

（1111~1111），典藏號：111-111111-1111，
有關外交部等呈上海法租界內設置中國法

院協定及附件，換文與延長有效期間辦理

情形。〈外交電文〉（1111~1111），典藏
號：111-111111-1111，有關外交部駐滬辦
事處言上海法租界受日方所控，郵檢甚嚴，

公私函件須留意；美國防區租屋困難，請外

交部與法方接洽等。〈涉外法權及引渡民

刑事件〉（1111~），典藏號：111-111111-
1111，國民政府明令宣告上海法租界、公共
租界內自稱中國法院之非法組織，其裁判及

其他行動一律無效，上海特區法院一切權益

託葡國駐滬領館照管等。

三、 中法合作逮捕租界內反國
民政府人士

《蔣中正總統文物》

〈一般資料—手稿錄底（九）〉

（1111/1/11）， 典 藏 號：111-111111-
11111-111，蔣介石電袁良聞近日反動派在
法租界滃州飯店集會，法捕派有偵探，聞貴

局偵探長喬松生亦被收買，望密查注意，盼

復。

〈武裝叛國（十七）〉（1111/1/11），
典藏號：111-111111-11111-111，熊式輝電
蔣介石本部偵查隊會同國府參軍楊虎，在法

租界捕獲中共中央書記向忠發，引提過部，

現正緝拿餘黨，詳情續報。

〈種種不法罪行（二）〉（1111/1/11），
典藏號：111-111111-11111-111，蔣介石電
陳立夫據報偽中共中央派來主持軍政黨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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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洪濤，為湘籍蘇俄留學生，已潛逃回滬常

住法界等，希密飭查緝為要。同卷另有蔣介

石電吳鐵城據報法租界內張文相之中華通

訊社為共黨機關，即令嚴密查辦（典藏號：

111-111111-11111-111），惟時間不明。
〈一般資料—民國二十二年（四十一）〉

（1111/1/1），典藏號：111-111111-11111-
111，翁光輝電蔣介石已遵囑於 1月底解散
一部分人員，歷來反動活動始末，倘賜見當

面陳，並拘押共黨鄧中夏於法租界，請速電

令引渡。

〈一般資料—民國二十二年（六十七）〉

（1111/11/1）， 典 藏 號：111-111111-
11111-111，吳鐵城電蔣介石昨軍政部電謂
軍委會第二廳在滬法租界所設無線電台職

員與閩逆密電情事，即會同法捕房前往查

抄，僅獲少數機件及職員眷屬女傭三人，據

供該台重要機件已於前數日拆卸遷移他處，

職員亦已他去，加緊追究緝拿。

〈一般資料—呈表彙集（二十九）〉

（1111/1/11），典藏號：111-111111-11111-
111，有關蔡勁軍等呈報蔣介石其在英法租
界拘獲黨偽中央各級機關重要負責人李金

林等，及共黨青年團中央機關負責人周漢平

等，並抄獲反動證件多起，將移送特高法院

訊辦引渡，在滬共黨大受打擊。（註1）

《閻錫山史料》

〈蔣方民國 11年 11月往來電文錄存
（ 三 ）〉（1111/11/1）， 典 藏 號：111-
111111-1111-111，姜超嶽電方本仁有關傅

作義稱懸賞拘拿鹿鍾麟已遵辦，賞金僅供日

法租界探捕用。

四、中日戰爭期間中日法問題

《汪兆銘史料》

〈汪兆銘與汪政府各機關首長往返函

電（二）〉（1111/1/11），典藏號：111-
111111-1111-111，陳公博電汪兆銘、李士
群，據報盧英於法租界遭法捕房率眾槍擊

隨員死傷案，經向法公董局提嚴重抗議並要

求懲兇賠償道歉等。〈汪兆銘與各方往返

函電（六）〉（1111/1/11），典藏號：111-
111111-1111-111， 汪兆銘電李士群上海法
租界於 11日交還，1月 1日上海公共租界
交還，為振作人心，屆時當在上海駐留進行

各種講演。

〈汪兆銘致陳公博函電〉（1111/1/1），
典藏號：111-111111-1111-111，褚民誼電陳
公博言法國大使預定 1日抵滬，對於法租界
公董局僱用之法籍職員事，備妥兩項條件談

判。

〈汪政府各項會議及頒獎照片〉

（1111/1/11），典藏號：111-111111-1111-
111， 汪政府外交部長褚民誼與法國大使館
參事鮑斯頌簽訂交還上海法租界。〈汪政府

各項會議及頒獎照片〉（1111/1/11），典
藏號：111-111111-1111-111， 汪政府上海
市長陳公博接收上海法租界。

〈汪政府各項會議與典禮〉（時間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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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毛慶祥呈蔣介石得日方情報謂其未占
領上海以前，一般政策之實行頗以公共及法

兩租界之存在為不利，雖曾欲以削減租界勢

力之目的，採取招人嫌忌之處置。在占領上

海之後，對上海之繁榮與復興，例如租界之

存在，就中以待外國之投資及事業者，其為

多種之事實，皆所認識，雖將來復使解消公

共及法兩租界為理想條件，但為現實計，自

當定有次序，是以先為正面應付租界之策如

下：

甲、在租界之外周，對於日華公共所謂

牢而不拔之新都市建設，邁往直前，由是漸

次加強對付租界之壓力，以期移其反響於外

部。

乙、當此之時，避免發生國際間摩擦似

的一種露骨表示的行為。

丙、邦人多數居住蘇州河以北之租界，

為實現其反響起見，現已從事漸向正常狀態

之復歸計矣。

〈一般資料—呈表彙集〈八十六）〉

（1111/1/11）， 典 藏 號：111-111111-
11111-111，毛慶祥呈蔣中正日敵要求上海
公共租界及法租界聯合壓迫中國特工人員。

〈一般資料—呈表彙集（九十二）〉

（1111/1/11），典藏號：11-111111-11111-
111，賀耀組等電蔣介石報告法使戈思默在
法領館召集駐滬高級人員會商決議對租界

行政及敵偽問題：一、全力保障租界內居民

之安全；二、積極清查租界內之暴動分子；

三、駐滬法軍政人員拒絕與偽方往來；四、

明），典藏號： 111-111111-1111-111，有
關日方解除上海法租界談話。〈汪政府祭孔

與謁陵等紀念活動〉（時間不明），典藏

號：111-111111-1111-111，上海法租界天主
堂追悼中日陣亡將士。

《蔣中正總統文物》

〈一般資料—民國二十六年（五）〉

（1111/1/1），典藏號：111-111111-11111-
111，方唯智電蔣介石本日自日來滬增防水
兵約七八百人抵滬，形勢緊張，工部局籌商

緊急辦法，法捕房決定華租交界處築牆，並

已預備佈告，謂任何國家軍隊不准通過法租

界。

〈一般資料—呈表彙集（六十二）〉

（1111/1/11）， 典 藏 號：111-111111-
11111-111，毛慶祥呈蔣介石據截獲日方情
報謂中國方面為阻止日本轟炸南市起見，欲

將該處之管理為一時的讓渡與法租界公董

局，現正進行交涉中；法國亦以在該處置有

自來水廠及發電所等，基於保護之見地，故

有容納華方所提議之模樣，交涉已至相當程

度。

〈一般資料—呈表彙集（六十四）〉

（1111/11/11）， 典 藏 號：111-111111-
11111-111，毛慶祥呈蔣介石據截獲日方情
報謂因中國方面固守南市，法租界當局恐兵

士及民眾逃入法租界，以致陷於混亂狀態，

要在租界內之蔡勁軍注意。

〈一般資料—呈表彙集（八十二）〉

（1111/1/1），典藏號：111-111111-1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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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1/11），典藏號：111-111111-11111-111，
溫毓慶電蔣介石有關法日兩國當局關於互

相協力事，即日成立公開或秘密的協定，以

期得到法日親善合作之實。

〈一般資料—呈表彙集（一○一）〉

（1111/1/1），典藏號：111-111111-11111-
111，溫毓慶截獲日方三浦發往河內電，謂
一、此間法大使館於 1月 11日接「貝當」
政府之報稱「德政府已允諾法為保護安南，

將法艦八艘，及三個師團之兵力，派往安

南」。二、11日復接「貝當」政府報稱
「茲接德方聲明，謂德國雖保證維持法領土

及租界之現狀，但若有在該區域內單獨繼續

作戰之意圖時，得不負責其安全之責，關於

上海法租界及安南問題，德立即與日折衝，

且表示日本若在該區域取任何行動時，須得

德方之同意云」。

〈一般資料—呈表彙集（一○四）〉

（1111/1/11）， 典 藏 號：111-111111-
11111-111，溫毓慶據日方情報稱：上海法
租界方面為對應歐洲情勢之急迫起見，曾於

11日由法大使及領事等會議，議決於萬一
場合，將租界管理委之於美國，並準備輸送

法國婦孺至安南避難，開始登記。同卷，賀

耀組等電報蔣介石日方要求上海法租界聘

用日人擔任顧問（1111/1/11，典藏號：111-
111111-11111-111）。
〈對美關係（二）〉（1111/1/11），

典藏號：111-111111-11111-111，俞鴻鈞電
何應欽說明我方飛機至滬應戰與日機交戰

禁制敵偽勢力侵入法租界內，但儘可能避免

與敵發生衝突。

〈一般資料—呈表彙集（九十六）〉

（1111/1/11），典藏號：111-111111-11111-
111，毛慶祥呈蔣介石據報日對工部局關於
租界內治安之維持現已解決，日方謂今後須

注意者僅在就其實施，指導工部局及與其聯

絡而已，但對法租界當局，亦有提出同樣交

涉之必要，其所需經費，並請籌措，希即設

法警察機密費一萬二千元。

〈一般資料—呈表彙集（九十六）〉

（1111/1/11）， 典 藏 號：111-111111-
11111-111，賀耀組等報告蔣介石日本三浦
奉外務省訓令，關於接收上海特區法院與土

地卷宗，及取締租界內抗日分子等各項問

題，須採取強硬態度，以作根本之解決，如

拒絕所提各項要求，則擬將法租界通過南市

之自來水管予以切斷，並將公共租界通過華

界之水道加以堵塞。

〈一般資料—呈表彙集 （九十六）〉
（1111/1/11）， 典 藏 號：111-111111-
11111-111，賀耀組等報告蔣介石日敵準備
封鎖滬英法租界之防禦工事。

〈一般資料—呈表彙集 （九十四）〉
（1111/1）， 典 藏 號：111-111111-11111-
111，1月 1日賀耀組報告駐滬法籍軍隊及
公務人員即將悉數撤退，僅留安南兵維持治

安。1月 1日何應欽等電日敵擬阻止滬法租
界移交美國管理。

〈一般資料—呈表彙集（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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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忽有炸彈二枚落於法租界大世界附近，

傷斃路人二百餘名，法總領事今晚已來函抗

議等。

〈盧溝禦侮（二）〉（1111/11/1），典
藏號：111-111111-11111-111，戴笠電蔣介
石法租界當局對於傷兵難民均能酌量准入

租界，宋子文擬與法當局密商，萬一我軍警

不能堅守南市時，擬請法租界當局准予繳械

收容。戴笠以我軍警奉命死守南市，此事有

關我全民族抗戰之精神與國際之信譽，請其

加以考慮。

《戴笠史料》

〈戴公遺墨—西安事變類（第 1卷）
（1111/1/11），典藏號：111-111111-1111-
111，戴笠電鄭介民言去年蔣介石遭兵諫
時，被張學良取去秘密文件如對日作戰計

畫、國防部組織草案等，經索討後張學良

同意送回，但要求戴笠找一忠誠可靠人員赴

上海法租界偕同趙一荻轉往漢口，取得張之

親筆函。戴笠得蔣介石同意，指派鄭介民辦

理，在取得張學良親筆函後，回滬向各有關

人員索回文件。

〈戴公遺墨—軍事類（第 1卷）〉
（1111/11）， 典 藏 號：111-111111-1111-
111，戴笠電蔣介石因南市問題宋子文奉命
授意俞鴻鈞向法租界交涉，准予我軍警繳械

收容，頃據別動隊第五支隊陶一珊報告已奉

命向法租界撤退並繳械；陸京士率領的支隊

現由浦東向拓林金山衛等處前進游擊；杜月

笙言抗戰大勢已去，建議南市和浦東等處的

別動隊應停止活動，留為後用。

〈戴公遺墨—情報類（第 1卷）〉，
典藏號：111-111111-1111-111，戴笠電王新
衡轉杜月笙無論租界當局取締吾愛國運動，

無足懼怕，應注意抗戰信念動搖分子；法租

界稱曹炳生之死是政府所為，與事實相反。

〈戴公遺墨—行動類（第 1卷）〉，
典藏號：111-111111-1111-111，戴笠電固重
謂日方對誘和之圖失望，近阿部信行將來華

承認汪偽組織，並圖慫恿汪偽收回上海租

界，固重所擬擴展滬行動組織計畫已獲批

准，請即物色忠勇人員，所需武器設法收買

至四行倉庫；並與法租界內被留置的我方人

員取得聯絡，協同運作兩租界管理武器倉庫

人員，或可重金收買，便利我方取用武器，

否則屆時應予燒毀。

〈戴公遺墨—人事類（第 1卷）〉，
典藏號：111-111111-1111-111，戴笠電蔣介
石滬第二特區地方法院院長王思默解職後

至今懸缺，前途危險，查該院首席檢察官孫

紹康留學法國，為人正直且勤廉，對軍統局

工作義務幫忙，不餘遺力，且對法租界當局

頗多熟悉，乞請委為滬第二特區地方法院院

長。

〈戴公遺墨—經理類（第 1卷）〉
（1111/11/1），典藏號：111-111111-1111-
111，戴笠電王雲蓀轉宋子文有關王立德
（周道三化名）遭滬兩租界捕房會同逮捕，

日本以其為抗日重要分子要求引渡，戴笠請

託宋子文設法示意法大使轉知法總領事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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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從輕發落，對暗助此事的法捕房華籍督察

長蔣福田亦請多關照等。

〈戴公遺墨—一般指示類（第 1
卷）〉（1111/11/11），典藏號：111-111111-
1111-111，戴笠電張冠夫經劉宗瑤轉謝文秋
等，請密商能否代帶手槍及子彈 111顆赴滬
運至法租界，盼覆。

五、 戰後初期接收租界及相關
爭議

《外交部檔案》

〈上海法租界（一）（二）（三）〉

（1111~1111）， 典 藏 號：111-111111-
1111~1111，關於上海前法租界華籍員警儲
蓄金償還問題，上海法租界華籍職員向法領

請願索債、接收上海舊法租界及越南慘案與

西沙群島主權問題各案意見暨解決中法懸

案辦法草案、上海市及前公共租界法租界官

有資產與義務債務清理委員會審查前法租

界公產問題、上海前公共租界工部局職業權

益清理案及上海前法公董局在外商銀行之

外幣存款給息問題、上海舊法租界法國兵營

辦理收回經過等。

〈上海法僑雜卷〉（1111~1111），典
藏號：111-111111-1111，有關上海法國財
產被當局徵用請尊重主權事，法國大使館駐

上海代表孟篤斯（Montousse）與法國大使
館的通電請准使用密碼事，司法行政部擬接

收上海法租界醫務設備事及外交部議復情

形、上海越籍士兵請求交涉積欠糧餉案等文

件。

〈上海租界官有資產與義務債務

清理委員會會議紀錄（一）（二）〉

（1111~1111），〈上海市前公共租界法租
界官有財產與義務債務清理委員會常會紀

錄〉（1111~1111），典藏號：111-111111-
1111~1111，有關上海市前公共租界法租界
官有資產與義務債務清理委員會常會或小

組委員會的會議紀錄或決議案等。

〈中法懸案〉（1111~1111），典藏
號：111-111111-1111，上海舊法租界房地
產移交問題、中國境內前法兵營及製造局無

償繳還中國辦法草案等。

〈清理租界案件每週工作報告及相關

資料〉（1111~），典藏號：111-111111-
1111，上海前公共租界退職人員權益案及前
法租界公產案、上海前工部局負欠英商銀行

外幣債款案等每週清理租界工作報告。

〈接收租界及北平使館界辦法（一）〉

（1111~1111），典藏號：111-111111-1111，
有關上海公共租界官有資產與義務債務清

理問題座談會紀錄、中法關於法國放棄在華

治外法權及其有關特權條約、上海前法租界

公產移交案等。

《蔣中正總統文物》

〈籌筆—抗戰時期（五十七）〉

（1111/1/11），典藏號：111-111111-11111-
111，蔣介石電示錢大鈞可派趙志游為上海
法租界接收主管，但須廉潔奉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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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代結語─可發展的研究
議題

從國史館的相關典藏，關於上海法租界

的研究議題可從四個方向思考：第一，中國

從試圖在上海法租界伸張主權到收回法租

界的歷程，可就法院的設立、案件的審理或

罪犯的引渡，以及法捕房與中國官兵衝突等

事考察，亦可從汪政權和二次大戰後國民政

府兩者接收法租界進行比較研究。雖然中國

方面曾在法租界推行印花稅和設立電臺等，

但需有更多的材料方足以論述。

第二，法租界當局與中日的三角關係，

特別是戰爭時期。北伐前後法捕房與國民政

府合作逮捕租界內反政府人士，特別是中共

分子，逮捕之例可利用國史館的典藏，但兩

者的談判，可能要從法國檔案著手。迨日本

侵華且在上海擴張其租界勢力，公董局先是

與公共租界意圖築牆以加強防備，其後一度

想將租界管理委交當時仍是中立的美國，

也曾庇護躲避戰禍的中國籍民。日方對法先

是要求在租界內聘用日人為顧問，並取締反

日分子，後扶持汪政權強力收回法租界，此

事尚可兼論汪政權與法方代表交涉法租界

公董局所僱用法籍職員事。法捕房從與中國

合作轉向逮捕租界內國民政府情報人員，但

國民政府也試圖運作租界內的人脈，與法合

作。關於此際中日法三者在上海的微妙關

係，若能配合法方檔案，實可開發研究新領

域。

第三，軍統局人員在租界內的情報活

動。抗戰爆發後，各地租界成了軍統局秘密

行動最佳場域，如軍統局在汪政權成立前

夕，即擴張在滬的行動組織，並運入武器、

彈藥，且試圖重金收買法租界管理武器倉庫

者，以提供軍統局武器。除軍統局利用租界

執行任務及其效用，另可論述軍統局拉攏供

職於租界內法院和法捕房的華籍人員角色，

如有相關資料，應是非常有意思的題材。

第四，二次戰後法租界當局的戰爭遺緒

處理。可運用《外交部檔案》深究戰後上

海租界官有資產和義務債務清理、法僑與撤

僑、法國撤退後遺留的越南軍警提出積欠糧

餉交涉等。這些問題包括法國留下的設備處

置、退職人員的權益、租界內華籍與越籍員

警的請願索償、公董局凍結外商銀行款項處

理，以及私產被收歸公有的釐清等。上述的

課題均可開拓研究新領域，惟上海檔案館亦

典有部分史料，當善加比對、運用。

【註釋】

  1. 《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1111年至
1111年，國史館自 1111年起陸續出版，已出
版 11冊）11冊。提及上海法租界為 1111年
1月 11日，頁 111-111，外交部收回上海法租
界會審公廨協定全文；11冊，1111年 11月 1
日，頁 1，蔣電陳立夫謂林蔚稱在滬法租界捕
獲共黨李必剛願自首，囑陳立夫協商；11冊，
1111年 1月 11日，頁 111，蔣聞滬法租界越兵
開槍射死拘留的中國官兵十餘人，當令外交部

向法國提出嚴重抗議，並保證以後不再發生類

似事件；11冊，1111年 1月 11日，頁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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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為謝晉元在上海法租界孤軍營中被狙擊殉

國，通令全國悼念。《困勉記》下冊，1111年
1月 11日，頁 111，蔣以外交檔案尚存滬上租
界，隨時可能遭日偽奪取，感嘆外交人員做事

不當。

  1. 這類文件在檢索系統上是採用彙集報告時間，

本文雖以此為準，但難免有所疏漏，尚祈不吝

指正。

  1. 〈種種不法罪行（一）〉（1111/1/11），典藏
號：111-111111-11111-111，與之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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